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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劳务分包的差额纳税烦恼

王 骏

按照我国现行营业税制度，建筑行

业、勘察设计行业、物业管理行业所执

行的营业税差额纳税政策减轻了这些

行业的营业税负担，受到了纳税人的普

遍欢迎。但是对于可以享受差额纳税

待遇的勘察设计单位而言，纳税人对

勘察设计劳务的理解与税务机关迥然

不同，这就给勘察设计行业特别是其

中的建筑设计行业的税务处理带来了

不小的烦恼。

案例：勘察设计企业享受差额纳税

遭遇尴尬

在大连地税网站上有一个2009年

10月9日关于“提供设计劳务分包是否

差额纳税？”的问题解答。提问方：我

公司是一家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现有一

业务需要转包给分包单位，转包的这

部分价款是否可以从公司的收入中扣

除，差额计征营业税？大连地税答复如

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40号）规定，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

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

者销售不动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但是，下列情形除外：（一）纳税

人将承揽的运输业务分给其他单位或

者个人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的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二）

纳税人从事旅游业务的，以其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替旅游者支付

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费、

交通费、旅游景点门票和支付给其他接

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

额；（三）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

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

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四）外汇、有

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

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五）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的其他情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勘察

设计劳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6]1245号）规定：勘察设计单

位将承担的勘察设计劳务分包或转包

给其他勘察设计单位或个人并由其统

一收取价款的，以其取得的勘察设计总

包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勘察设计单位

或个人的勘察设计费后的余额为营业

税计税营业额。因此，如果贵公司提供

的设计是勘察设计劳务，则以其取得的

勘察设计总包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勘

察设计单位或个人的勘察设计费后的

余额为营业税计税营业额。如果是其他

设计劳务应以取得的全部收入缴纳营

业税。”

大连地税的这个回答本身并没有

错，但问题的关键点并没有解决，还需

提问的人自己去判断其所说的设计是

否属于勘察设计。当然提问的人也糊

涂，没有说清楚自己的设计到底是什么

样的设计。

无独有偶，某省的一 家勘察设计

企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家企业是

一家改制后的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此前并没有出现过分包业务。2010

年10月，该研究院的一笔建筑设计劳务

发生分包，对于是否可以按照国税函

[2006]1 245号文的规定实行营业税关

额纳税这个问题，当地的主管税务机

关认为，国税函[2006]1245号文规定的

差额纳税待遇只能给勘察设计企业，

不能给其他设计企业，该勘察设计研究

院本次分包的是一般建筑设计，不属

于勘察设计，不能享受差额纳税待遇。

但该勘察设计研究院的总经理认为，

税务部门对勘察设计的理解有误，勘

察设计是一个并列词组，勘察是勘察、

设计是设计，说“勘察设计”其实是将

两个行业并列到一起，不能理解为设

计之中包括勘察设计，还有其他设计，

“勘察”并不是“设计”的定语，勘察和

设计是两个不同的子行业，也是工程管

理的不同环节，彼此之间是并列关系，

而不是包含关系。多次沟通后，双方还

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这家勘察

设计研究院还是采纳了税务机关的意

见，暂就总承包金额作为计税依据全

额缴纳营业税并在次 月1 5日之前进行

申报。

思辨：建设工程勘察和设计到底是

什么关系？

2010年8月18日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印发的《 营业税差额征税管理办法》

（沪地税货[2010]28号）第二条规定，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负有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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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纳税义务，按差额方式确定计税营

业额，并据以征收营业税（以下简称差

额征税）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纳

税人’）。”该文第三条同时规定，“第

二条所称‘按差额方式确定计税营业

额’是指以纳税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

产或销售不动产时（以下简称应税行

为），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

去规定可扣除的支付款项（以下简称扣

除项目）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该

办法《附件一 ：按差额方式计征营业税

的具体项目》第48项规定，“勘察设计

单位将承担的勘察设计劳务分包或转

包给其他勘察设计单位或个人，并由其

统一收取价款的，以其取得的勘察设计

总包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勘察设计单

位或个人的勘察设计费后的余额为计

税营业额。”第50项规定，“对本市设

计单位将承担的设计劳务分包给其他

设计单位并由其统一收取价款的，以其

取得的设计总包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

设计单位设计费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

额。”虽然上海这个办法没有直接解释

勘察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已经明确将

设计纳入了差额纳税的范围。那么，上

海的这个规定是否是特例呢？

200 8年12月30日发布的《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项目总承

包建筑安装工程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

知》（新地税发[2008]296号）专门对建

设工程项目总承包方式征收营业税做

出了规定。规定指出，对项目总承包人

将设计工作分包给其他设计单位的，按

设计总收入减去分包支出的差额征收

营业税。很显然，该文件也是直接对设

计劳务给予了差额纳税的待遇，而且是

专门针对建设工程总承包做出的规定，

也主要针对建筑设计领域。

以上两条线索都来自于税务文件，

那么在建筑专业领域，对勘察设计又是

如何界定的呢？最有说服力的界定应该

来自于国务院发布的《 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管理条例》，文件中明确将勘察和

设计分为两种不同的建设工程活动。条

例指出，“建设工程勘察，是指根据建

设工程的要求，查明、分析、评价建设

场地的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和岩土工程

条件，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的活动；

建设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

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

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

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

可见，勘察和设计是建设工程活动中

两个不同的子领域，彼此之间不是包

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

引申：老文件不老，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行业可资利用

笔者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发现，

确实有不少企业并没有享受到建筑设

计劳务分包的差额纳税待遇。如果国

税函[2006]1245号文的相关政策能得

到更好的落实，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行

业推进作用。

国税函[2006]1245号文规定的差

额纳税政策的适用主体为勘察设计单

位。这里所称勘察设计单位，并不是要

求单位的名称中有“勘察设计”字样。

根据《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规定：“国家对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活动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为落实这一

要求，建设部制定了《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因此，建设部

门颁发的企业经营资质证书可以作为

一般情况下判断勘察设计单位及其提

供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劳务的一项基础

参考资料。但需要注意的是，《 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规定，“抢险救

灾及其他临时性建筑和农民自建2层

以下住宅的勘察、设计活动，不适用本

条例；军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管

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执行。”因此，对工程勘察设计劳务征

税，不能仅以建设部门授予的经营资

质作为唯一征税标准，在一些涉及上述

规定的特殊情况中，还要注重其建设

工程勘察和设计活动的实质，以此作

为差额纳税的依据。

勘察设计劳务与建设工程密切相

关，勘察设计单位的专业资质管理也是

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的，但需要

注意的是，勘察设计活动不属于营业

税中建筑业税目的征收范围，在实际征

税时应该按照营业税税目中的服务业

征税，即使是差额纳税，也应该适用服

务业税目5% 的税率而并非适用建筑业

税目3% 的税率。但对于不属于建设工

程的设计，如美容美发行业的个人形象

设计、广告领域的图文设计等，都不能

享受国税函[2006]1245号文的差额纳税

待遇。我国一直鼓励勘察设计企业从

事工程总承包，勘察设计企业从事工程

总承包取得的全部收入可能包括了勘

察劳务收入、设计劳务收入、工程施工

收入、工程监理收入、工程咨询收入、

工程管理服务收入，这些不同的收入

在营业税上也可能分属不同的税目或

者享受不同的纳税待遇，勘察设计单位

取得勘察和设计劳务收入，应与其他

劳务收入项目分别核算，并按照各自适

用的税收政策分别计征营业税。如果

勘察设计单位在收入核算中没有将建

筑工程勘察和设计收入与其他收入有

效区分，就不应适用国税函[2006]1245

号文，此时就只能按照营业税的一般

规定全额征收营业税。

（作者单位 ：中国转让定价服务联

盟·思威瑞特联合 <北京> 咨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 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纳税&筹划
	建筑设计劳务分包的差额纳税烦恼




